
过调查，了解情况，采取措施。

（三）对乡镇集体企业购买力如何引导他们走控购路子问题，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许多地区都进行了调

查或试点，但总的情况透明度还不高。一九八八年要继续做好调查试点工作，进一步总结经验，争取每个地区要

选择一至二个县市作为试点，制订出适合本地区情况的管理办法，为全面推行创造条件。

四、加强控购工作的领导，严肃控购纪律
根据国家对一九八八年计划的要求，控购工作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为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

平衡，各级政府和控购领导小组要加强对控购工作的领导，把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工作提到议事日程，认真研究

和改进控购工作，切实加强领导，严格执行审批制度，定期检查控购工作。

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它对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压缩行政经费支出和企业管理费，促进

“双增双节” 运动的深入开展有着重要作用。鉴于目前各级控购部门的机构、人员同所担负的任 务 不 适 应的情

况，建议加强各级控办机构，充实配备专职人员，务使这项工作有人抓。

为了加强对社会集团购买力管理，严肃控购纪律，最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业

部、公安部和全国控办已发出了 《关于违反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规定的处理暂行办法》 。（本刊1988年第一期已

全文刊登）。 各地区、各部门要对执行控购政策，遵守控购制度的情况进行定期的和不定期的检查。目前有些地

区利用会计网络进行经常性检查的做法很好，各地可以借鉴，为保证控购政策的实施，维护控购纪律，对检查出

来的问题， 要严格按照规定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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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第八十六条第三款的通知

本刊讯：1987年12月21日国务院以国发〔1987〕110号文件发布了 《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实施条例>第86条第三款的通知》 ，全文如下：

国务院于1983年 9 月20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第86条第 3 款规定：“因

汇率的差异而发生的汇兑损益，应以实现数为准，作为本年损益列帐。记帐汇率变动，有关外币各帐户的帐面余

额，均不作调整。”现修改为：“因汇率的差异而发生的折合记帐本位币差额，作为汇兑损益列帐。记帐汇率变

动，有关外币各帐户的帐面余额，于年终结帐时，应当按照中国有关法律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本修订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法
规
介
绍

财政部印发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币

业务会计处理的补充规定》 的通知

本刊讯：1987年12月31日财政部以（87）财会字第101号文件发出了 《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币业务会计

处理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现全文刊登如下：

为了适应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当前在外币业务会计处理方面的实际情况，合理解决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根据

《 国务院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三款的通知》 ，我部拟订了《 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币业务会计处理的补充规定》 ，现随文印发，从发布之日起施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 中关于外币业务会计处理的规定如与补充规定不一致的，以

补充规定为准。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币业务会计处理的补充规定

一、企业以合营各方缴付出资额（包括筹建时缴付和投入生产经营后缴付）时所投入的外币购 建的 固 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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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无形资产、其他资产、原材料和支付的费用，可以按该项外币的帐面汇率折合人民币价值入帐。企业以外币

借款购建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资产、原材料和支付的费用，也可以按该项外币借款的帐面汇率折合人民

币价值入帐。

二、企业可在商得当地财政税务机关同意后，将所有外币银行存款、外币债权债务的年末余额按年末汇率进

行调整，因年末汇率与帐面汇率不同而发生的折合人民币差额，增设“待转销汇兑损益”科目记帐，并从本年度

起，按商得当地财政税务机关同意的期限（一般为一至五年）分期转销。“待转销汇兑损益”科目的余额，于资

产负债表流动资产“待摊费用”项下或流动负债“预提费用”项下单独反映。

三、经营外币信贷业务的企业，可以按实际收付的不同货币分别记帐，期末编制以人民币计算 的 会 计 报表

时，对各外币存款、外币债权债务帐户的期末余额均按期末汇率折合人民币金额.对于本年内因货币兑换和不同

货币业务转帐而发生的折合人民币差额，列为当期汇兑损益。

经营融资性租赁业务的企业，其租赁债权和租赁债务以外币结算的，也可以按上述办法进行会计处理。
四、企业按调剂价卖出外币，对于因调剂价高于外币帐面汇率而发生的折合人民币差额，应当列为当期汇兑

收益。按调剂价买入外币，可按调剂价单独记帐，买入的外币用于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资产、原材料

和支付费用的，可按帐面调剂价折合人民币价值入帐；用于偿付外币债务的，对于因帐面调剂价高于所偿付债务

项目的帐面汇率而发生的折合人民币差额，可列为当期汇兑损失。

五、对于已经投入生产经营的企业，可将利润表中“汇兑损益”项目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划出单独反映；

对于筹建期间的企业，可于资产负债表“开办费”项下单列 “筹建期间汇兑损益”项目反映，但仍应按照开办费

的摊销办法于开始生产经营后分期转销。

六、采用某种外币作为记帐本位币的企业，其人民币和其他外币收支业务的会计处理，可以比照上述规定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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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发出《 关于国营施工企业实行承包经营

责任制等有关会计处理问题的通知》

本刊讯：最近，财政部以（87），财会字第100号文，发出《 关于国营施工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有关会计

处理问题的通知》 ，全文如下：

按照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颁发的《关于改革国营施工企业经营机制的若干规定》 和其他有

关规定，现将国营施工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有关会计处理问题作如下规定，请转知所属，于1988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一、施工企业实行上交所得税和上交利润包干办法后，所得税和上交利润的计算、解交的会计处理方法，仍

按现行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企业按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有关规定应得的好处，由财政部门根据年度决算和承包合同进行结算，拨款

返还给企业，企业收到时，应借（增）记 “专项存款”科目，贷（增）记 “专用基金”科目（有关明细科目）。

企业由于未完成承包任务，按照规定将低于承包基数的差额，用自有资金补足时，应借（减）记 “专用基金”

科目，贷（减）记 “专项存款”科目。
三、企业由于与设计单位、建设单位联合承包建设项目，从节省的投资中分得的收入，企 业 收 到 时，应借

（增）记“结算户存款”科目，贷（增）记“利润”科目（增设 “投资包干节余分成收入”明细科目核算）。

由于投资超过或工期拖长造成的损失，按照合同规定由企业支付的罚款，应借（减）记“专用基金”科目，

贷（减）记“专项存款”科目。

四、提前竣工投产的建设项目，在提前投产期间的利润，按规定比例分给企业，企业收到时，应借（增）记

“结算户存款”科目，贷（增）记“利润”科目（增设“提前投产利润分成收入”明细科目核算）。
超过合同规定工期所造成的损失，属于企业责任，应由企业补偿时，应借（减）记 “专 用基 金”科目，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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